


第九条 学校隶属部门：惠州市人民政府业务主管部门：

广东省教育厅

第十条 凡具有本校正式学籍的学生，达到毕（结）业

条件者，颁发相应学历证书，并报广东省教育厅电子注册。

颁发学历证书学校名称：惠州城市职业学院；证书种类：全

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结）业证书。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一条 学校设立由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组成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贯彻执行教育部和省招

生委员会的有关招生工作政策，负责制定招生

者工作
+O ��"6|�?�˜ �ô�Ä�Ä

�Ê �� �Œ �? �, +O +O6|

�˜6+O

+O ��P� �Œ N¶ �,

+O��

��

1\ 	t’ �‘

�– �Q 1 �&�‘�c� �y ��M‘�¶ �, 1 �3& -( 2}�� s$� �Œ 6O+O�£ �Õ G �«�—�QQ��Ä +O � +1 ��+O ��T �� �Œ L?�×�˜ ,´ �Œ �� �Œ ��N¶

�˜+O �� �Œ �£ �ž

+O ��† 1?

1\ 	v$� �‘

! �Q 0û +a �– �Q N¶ �, 
¼ -( �£ 3M 5Ð �O CS � �Œ�Ä

�ô

�È

C` A"�� �Œ �o 1†

6|��Œ,´ ��L��È C` ��‡+e�ô�o�«��Añ��1�4˜�ÊN± B÷

1\ 	wd�2

�‘ ���– �V��



具有广东省户籍或属于外省来粤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

符合报考地（以地级市为单位）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

下简称 “中考”）报名条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同时，五

年一贯制转段时，学生应符合我省高考报名条件及我校五年

一贯制转段报名条件。

第五章 招生专业、计划、学制、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 2021 年五年一贯制单独招生专业、计划、学

制、收费标准（见下表）

招生

专业
类型

招生

对象
层次 学制 招生范围

计划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学费

标准

（元/年）

前三年免学费

考生条件

学前

教育
师范

应届初

中 毕 业

生

专科 5 年

具有广东省户

籍和符合条件

（可查阅相关

文件）的非广东

省户籍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

150
文化课：语文、

数学、英语

前三年每学

年3300 元

后两年每学

年8000 元

所有农业户籍及县、镇

非农户籍、城镇家庭特

困户学生前三年免交

学费，除上述考生外均

按正常标准收费。

第六章 报名方式

第十六条 报名时间：全省统考报名统一以网上报名方

式进行，不再进行现场确认。每个考生可报考 2 所院校、每

所院校可填报 3 个专业志愿。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需先在

2021 年 3 月 16-21 日进行网上预报名并选定文化课考试地

点，经院校网上审核后，于 2021 年 3 月 22-23 日进行网上确

认。登录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广东省高职院校五年制高

职招生报名系统”(网址：https://www.eeagd.edu.cn/zkptgz)

进行网上预报名及确认报名。



第十七条 报考信息填写：

1、填报个人信息：考生进入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考生按报名系统提示完成诚信确认后，进入《2021 年广东省

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单独招生考试报名登记表》（以下简称

“《报名登记表》”）中逐项填报个人信息。符合报考地报

考条件的外省来粤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考生还需填报完整的

《广东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五年一贯制招生考试报名

资格审核表》（以下简称“《报名资格审核表》”）。

2、考生个人信息上传：按报名系统提示采集和上传个

人相片，同时上传以下考生资格审核材料：

（1）本人二代身份证（正、反面）

（2）居民户口簿（首页、户主页、父亲或母亲页（或

监护人页）、本人页）

（3）学生证原件或学校开具的确认该学生为 2021 年本

校应届初中毕业生并符合 2021 年报考地中考报名条件的证

明

（4）随迁子女考生除上传以上个人资料外，还需上传

以下材料：父母身份证、居住证流水、社保流水、户口本全

户人员信息（能体现监护人与考生的关系）。

3、确认填报信息：考生在报名系统中完成个人信息填

报及成功上传个人资料后，要认真核实《报名登记表》《报



名资格审核表》中填报的各项内容，补填漏（错）输信息，

尤其应逐字核实考生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就读

中学、报考志愿、考试地点（地点：惠州城市职业学院）等

信息。上传资料不全者，将无法获取准考证。

考生必须对自己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考

生登录密码、密码保护和考生报考信息在院校审核通过前都

可以多次登录系统进行修改。

报考信息确定无误后，在系统上点击“确认报名”完成报

名。未进行网上确认的考生不予安排考试。《报名登记表》

《报名资格审核表》一经确认，所有的报名信息不得更改。

因考生录入错误或不认真校对而造成不能参加考试或录取

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必须记住本人的报名号和个

人登录密码，以便日后查询考试成绩和录取结果。

第七章 缴纳考试费和领取准考证

第十八条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我

省普通高考文化科考试收费问题的复函》（粤价函〔2014〕

19 号）规定，考生按每科 25 元的标准缴交考试费,文化课按

3 科收费。完成网上报名的考生需在 4 月 9 日前，携带本人

身份证原件、出示“粤康码”、经本人签名确认的《报名登记

表》（可从系统下载打印）和考前 14 天健康申报表，到网

上报名选定的文化课考点缴纳考试费（收费标准按粤教考函

〔2021〕1 号文规定执行）并领取准考证。选择我校作为文





语文 15：00-17：00

4、公布成绩及公布五年一贯制单独招生录取线：具体

由考试院另行通知；

5、录取：具体由考试院另行通知。

第十章 录取规则

第二十一条 学前教育专业按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根据考

生文化课考试成绩情况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录取时，

按文化课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由学校在投档人数中

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第二十二条 对预录取考生，学校将在学校招生网站进

行公示，并上报省招生办公室审核备案。学校根据审核通过

的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同时，考生参加五年制高职招生考

试被录取后，可以继续参加中考及高中阶段学校录取。

第二十三条 考生考试及录取资格审核，因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去年开始我省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全省统考取消

考生考试资格审核环节（现场确认），改为在网上报名环节

中增加上传个人资料信息的内容。考生在网上报名时，必须

按报名系统提示上传完整个人资料。考生上传的个人资料，

将作为招生院校录取审核依据，个人资料上传不完整者，视

为报考资格不合格并取消录取资格。



第二十四条 考生向被录取院校提交个人纸质资料，被

录取的考生，在新生入学报到时，需提交在网上报名时上传

的个人信息的纸质资料【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居

民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或学校开具的

确认该学生为 2021 年本校应届初中毕业生并符合 2021 年报

考地中考报名条件的证明（原件）】。我校对新生提交的个

人信息纸质资料与其在报名系统上传资料进行严格对比、审

核，对不符合录取条件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一章组织保障及体检要求

第二十五条 学校根据省招生有关政策，认真做好招生

宣传的发动和咨询工作，为考生的报名、考试和咨询等提供

良好的服务。

第二十六条 学校严格执行招生纪律，不向中学教师（或

班主任）及其他相关人员支付与单独招生考试有关的任何费

用用于组织生源。

第二十七条 学校严格按照“条件明确、程序规范、招

生办法公开、接受监督”的要求，按✀✀的

Ⓠ 任

的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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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考试的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招生考试条例、

规定。

第二十八条 学校录取考生的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

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

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和《广东省教师资格申

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2013 年修订版）》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以教育部、卫生部、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2013 年修

订版）》为依据，对新生进行身体健康状况复查，对经复查

不符合体检要求或不宜就读已录取专业者，按有关学籍管理

规定办理，予以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二章 入学地点、收费标准、新生注册、复查及国

家奖助学政策

第三十条 入学地点：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第三十一条 根据省市相关文件及收费标准，新生按如

下收费：

1、学费：

（1）学前教育：前三年 3300 元/年；后两年 8000 元/

年；



（2）凡符合中职免学费条件的考生，前三年均免收上

述学费。

2、住宿费：住宿费为 900-1200 元/年。

第三十二条 新生按规定时间到学校注册，新生入学注

册时，需提交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居民户口簿原

件及复印件、本人初中毕业证书。学校对新生提交的个人资

料与报名系统上传资料进行严格对比、审核，查实不符合报

名条件或体检不合格的，取消录取资格，不予注册。

第三十三条 学生资助政策国家奖助金等资助措施按照

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和我校相关规定执行。有关具体设置

如下：1、中职：符合政策的所有学生免除学费，其中一、

二年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金

标准为 2000 元/年/生。广东省精准扶贫困难家庭可获生活

费补助 3000 元/年，助学金 2000 元/年；2、高职：国家奖

学金（8000 元/生）；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 元/生）；国

家助学金按贫困等级认定（其中特殊困难 4000 元/年，比较

困难 3000 元/年，一般困难 2000 元/年）；广东省精准扶贫

学生减免在校三年学费，另有特殊困难助学金 4000 元/年；

生活补助由生源地资助部门发放；应征入伍学生免除学费，

若属于欠发达地区学生的另有资助；另外，家庭困难学生视

情况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第十三章 招生工作的咨询、监督与申诉

第三十四条 招生工作的监督与申诉

接受纪律监督与申诉的联系部门：学校纪检监察审计室

联系人：陈志旭

监督电话：0752-5789026

传 真：0752-2807650

电子邮箱：hzcxfjb@tm.hzc.edu.cn

第三十五条 招生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752-3619501、2829661

传 真：0752-2807650

电子邮箱：2491223368@qq.com

学校网址：http://www.hzc.edu.cn/

第十四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章程于 2021年 3月 3日由惠州城市职业

学院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适用于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2021

年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单独招生工作，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七条 本章程由学校授权惠州城市职业学院招生

与就业办公室解释。


